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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航空港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
“5·27”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

2020 年 5 月 27 日 7 时 30 分左右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

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基础设施市政工程项目一分部（以下简称市政一

分部）在洵美路（原名飞扬路）与梅河路（原名梅河东路）交叉口

西南角 W-17 号污水井内进行挡水墙破除作业时，发生中毒和窒息

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 2 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70 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（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3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，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成立了

由经济发展局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牵头，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、

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、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、总工会等部门组成的

“5·27”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

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料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

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

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和事故防范措施

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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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洵美路排污疏通作业（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南

角处）。此次施工范围是洵美路-滨河西路段位于梅河路上的 6 个

污水井疏通作业，其中，市政一分部负责完成靠近洵美路的梅河路

W-18 号、W-17 号、W-16 号 3 个污水井挡水墙凿除作业任务，发生

事故的污水井在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向南 30 米处梅河路污水管

道 W-17 号污水井内（工人现场指认称其为“南 3 号”污水井）。

洵美路 2016 年 12 月 7 日开工，2019 年 12 月 6 日竣工验收，

此次洵美路排污疏通作业（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处）不在

洵美路施工合同范围内。按照《飞扬路道路管线综合规划（四港联

动大道-航兴路）》，此次洵美路排污疏通作业（洵美路与梅河路

交叉口西南角处）是解决洵美路污水出路的规划要求。

（二）周边相关区域污水管网的规划建设情况和挡水墙存在的

原因

1.周边污水管网规划情况。

根据《飞扬路道路管线综合规划（四港联动大道-航兴路）》，

在飞扬路（已改名为洵美路）污水系统中，四港联动大道至梅河路

段，收集沿线污水向东排入梅河路现状 di600 污水管中。

根据郑州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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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梅河东路污水工程（滨河西路-省道

102）平面图》7/32 显示，梅河路污水管线自北向南流入滨河西路，

洵美路污水管线在 W-19 号污水井汇入梅河路污水管线，之后向南

流入滨河西路污水管线。

综合以上，周边污水管网的规划流向为：洵美路向东→梅河路

向南→注入滨河西路。

2.周边相关区域污水管网建设情况。

梅河路（滨河西路至省道 102）污水管道工程（W-17 号污水井

是该工程建成的设施）由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
作为建设单位，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建设完

成，经竣工验收后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移交给航空港区综合执法

局（2018 年 10 月综合执法局改名为城市管理局）养护管理。

3.挡水墙存在的原因。

2017 年 8 月，因作为梅河路污水下游出路的滨河西路污水管

网尚未完成，为保障洵美路基本排污，航空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

局委托郑州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提出污水临时排放方案。郑

州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结合污水管网当时的建设状况及规

划排放流向，设计了临时采用逆流方式解决污水排放问题的解决方

案（工程号：2017-0830B-C-W）：须在新港大道（洵美路南侧）及

梅河路与洵美路路口向南的检查井（即发生事故处 W-17 号污水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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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封堵，以蓄高水位、实现逆流排放。待滨河西路污水管网建设

完成后，恢复原规划设计的排放方式，即恢复流入滨河西路污水管

网。

2018 年 5 月，洵美路施工方市政一分部受航空港区规划市政

建设环保局委托完成了该“2017-0830B-C-W 号”临时工程，并对

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 W-18 号、W-17 号、W-16 号污水井进行封堵，

实现了梅河路污水临时逆流至苑陵路的临时方案目标。但临时措施

排放污水能力有限，运行不稳定，长期存在偶发污水外溢问题。

（三）发生事故的排污疏通作业

因滨河西路污水管道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施工完成，为打通洵

美路、梅河路沿线污水出路，以恢复注入滨河西路污水管道的规划

流向，按照“谁封堵、谁疏通”的原则，由原封堵单位市政一分部

进行疏通。

2020 年 5 月 25 日，航空港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下达了打通

梅河路（洵美路--滨河西路段）污水井封堵的指令，航空港区规划

市政建设环保局、郑州航空港区汇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（洵美

路建设单位）、市政一分部等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商定委托专业

队伍作业的解决方案。市政一分部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开始实施梅

河路 W-18 号、W-17 号、W-16 号污水井挡水墙凿除作业任务，5 月

27 日早上 7：30 左右在 W-17 号污水井发生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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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。

注册资本：陆拾亿圆整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成立日期：1984 年 10 月 23 日，法定代表

人：方胜利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

包，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，可承接房屋

建筑、公路、铁路、市政公用、港口与航道、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

的施工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；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

承包；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；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；公路路

基工程专业承包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；隧道工程专业承包；钢结构

工程专业承包；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；公路行业工程设计；

市政行业工程设计；建筑行业工程设计；景观园林绿化设计、施工

与维护；建筑产品构件、节能门窗、PVC 建筑模板等的设计、咨询、

生产、销售及安装；房地产开发；房屋租赁；设备租赁；对外工程

承包；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涉及许可经营项目，

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住所：郑州市经开第十五大街

267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169954619U。

建筑业企业资质。资质证书编号：D241033327，发证日期：2020

年 04 月 30 日，证书有效期：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发证机关：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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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

壹级；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

贰级；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,港口与

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矿山工程施

工总承包贰级；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；公路路面工程专业

承包贰级。

建筑业企业资质。资质证书编号：D141029206，发证日期：2020

年 05 月 06 日，证书有效期：2021 年 02 月 01 日，发证机关：中

国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

总承包特级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

特级；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钢结构

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。

安全生产许可证。编号：（豫）JZ 安许证字〔2005〕010009，

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；有效期：2020 年 01 月 07 日至 2023 年 01

月 07 日。

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交通公司中原分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中原分公司）是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的下属分公司，中原

分公司作为区域化分支机构，全面负责所辖区域内项目的管理和承

接，是面向市场一线的经营实体。市政一分部隶属于中原分公司，

市政一分部作为当年（2016-2019 年）修建洵美路的施工方，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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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此次洵美路排污疏通作业（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处）。

三、事故发生相关单位概况

（一）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限公司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：商丘市梁

园区新建北路北头商曹路北侧 12 号院内，法定代表人：陈香利，

注册资本：肆佰万圆整，成立日期：2004 年 08 月 05 日，营业期

限：2004 年 08 月 05 日至 2024 年 08 月 04 日，经营范围：建筑劳

务分包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400766207398F（1-1）。

建筑业企业资质。资质证书编号：D341100385，发证日期：2016

年 06 月 02 日，证书有效期：2021 年 06 月 02 日，发证机关：商

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

分等级。

安全生产许可证。编号：（豫）JZ 安许证字〔2005〕150082-04，

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；有效期：2016 年 09 月 14 日至 2019 年 09

月 14 日，已过期。

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是中建七局的劳务合作公司，负

责“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分部项目桥梁附属工程施工专业

分包”，洵美路排污疏通作业（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处）

不在合同范围内。杨铁墩、杨金贵是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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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人，5 月 27 日凌晨 00:45、00:53、1:40、2:02，市政一分部

工区主任曹永直接给工人杨铁墩打电话，将杨铁墩、杨金贵叫到了

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处。

（二）郑州航空港区汇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：伍亿圆整，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日期：

2017 年 03 月 15 日，法定代表人：崔晓军，营业期限：2017 年 03

月 15 日至 2037 年 03 月 14 日，经营范围：土地整理开发；城市

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及公用设施的建设（以上凭有效资质证经营）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

住所：郑州市航空港区雍州路与巡航路交叉口领航中心6楼603室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MA40NCHA2M。

郑州航空港区汇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洵美路的建设

单位，参与了此次洵美路排污疏通作业（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

南角处）工作。

四、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情况

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对下属单位中原分公司、市政一

分部的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对下属单位不严格执行法律法规、不严格

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失察失管。

（一）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

（2019 版）》6.3.1 生产单位根据安全策划辨识出的一般危险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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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风险评估结果，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，并将安全技术措施编

入施工组织设计、技术方案等有关文件中；6.3.2 生产单位根据安

全策划辨识出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其重大危险源，制定

专项安全施工方案的编制计划。针对危大工程建立《危险性较大工

程汇总表》（见表 6-1-6 拆除）；6.4 安全技术交底系列规定；12.2.4

有毒有害气体的管理：在作业过程中必须保持通风，防止吸入有毒

有害气体。安全检查人员在作业活动开始前负责检查落实通风情

况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不具备通风条件禁止施工；12.3.4 各单

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。使

用进口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其防护性能不得低于我国相关标准。中原

分公司、市政一分部对以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。

（二）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〈危险性较大的

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办质〔2018〕

31 号）的附件 2 相关规定，污水井挡水墙凿除作业易引起有毒有

害气体，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，应

制定专项方案，并经专家论证。市政一分部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

违反了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）第十条之规定，违反了《中原

分公司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实施方案》“危大工程管控问题”之规定。

（三）《中原分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4.4.1 分公司负责人



— 10 —

是落实分公司领导班子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的第一责

任人，对落实带班制度全面负责；4.4.3 项目进行超过一定规模的
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，分公司领导班子应到施工现场

进行带班检查。中原分公司领导班子没有到“5·27”作业现场“进

行带班检查”，中原分公司总经理曹传国没有尽到“全面负责”的

责任。11.5.7 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

动防护用品。中原分公司对该规定监督落实不到位。

（四）《中原分公司 2020 年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与系统治理专

项实施方案》项目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代表企业对项目

履约全面负责，必须早晚至少各检查一次施工现场，每周组织安全

专项检查，确保对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及危大工程实施情况做到了如

指掌。市政一分部负责人张腾飞未按该要求执行。

（五）中原分公司《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》（预案编号：

ZJQJJTGSZYFGS-YJ-2019）12.7 中毒、窒息事故处置措施：项目管

理人员立即拨打“119”、“120”急救电话；根据事故现场的实际

情况来判定采取救援的方案，如自己不具有救援能力，必须等到外

部急救部门救援，防止事故扩大。中原分公司对该规定监督落实不

到位。

（六）中原分公司《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》（预案编号：

ZJQJJTGSZYFGS-YJ-2019）4.3.2 信息上报：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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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报告后，应立即向公司上报，并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

的有关部门报告。中原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曹传国未按照此规定执

行，构成了迟报，直至 5 月 28 日 9 时 17 分中建七局港区总包部总

工程师范志军拨打航空港区安监部门值班电话，报告了事故情况，

报告曹永于 5 月 28 日凌晨 2 点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七）市政一分部对井下作业未履行审批手续、未使用隔离式

防毒面具和悬挂双背带式安全带，违反了《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

技术规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，CJJ6_2009）5.1.6、6.0.1

和 6.0.5 之规定。

五、政府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安排污水管

道疏通作业时，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未有效督促施工

单位做好安全保障措施。

六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0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6:00 左右，市政一分部工区主任曹永、

安全监督管理部经理张海超，开车来到洵美路与梅河路交叉口西南

角，从南向北实施三个污水井（W-16 号、W-17 号、W-18 号）疏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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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。曹永、张海超与专业管道疏通公司河南青峰建设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青峰公司）现场负责人谈好疏通一个井 1500 元，青峰公司

先疏通了 W-16 号井，其后，在实施 W-17 号井作业时，青峰公司作

业人员先抽W-17号井内污水，后又打了W-17号井内向下游的空洞，

5 月 27 日 00:00 左右，将 W-17 号井内水抽完。青峰公司作业人员

查看 W-17 号污水井作业难度大，要求曹永加工钱，没有达成协议。

5 月 27 日凌晨 1:00 左右，青峰公司作业人员决定撤场。

为继续完成此次疏通作业任务，5 月 27 日凌晨 00:45、00:53、

1:40、2:02，曹永连续四次给杨铁墩打电话，叫来杨铁墩、杨金贵，

5 月 27 日凌晨 2:00 左右，杨铁墩、杨金贵到达洵美路与梅河路交

叉口，曹永、张海超直接安排杨铁墩、杨金贵凿除 W-17 号污水井

挡水墙。

曹永、张海超将 W-16 号、W-17 号、W-18 号井口盖板打开通风，

张海超拿气体检测仪进行检测（无文字记录）。杨金贵未佩戴隔离

式防毒面具、未佩戴悬挂双背带式安全带，而是佩戴过滤式防毒面

具、半身单安全绳安全带（且其单安全绳老旧损坏，缺挂钩连接器

等部件）下井凿除挡水墙，杨铁墩在井上提拉凿除的垃圾，曹永随

后下井指导杨金贵作业，约 3 分钟后曹永上来，张海超一直在井边

看护。凌晨 2:00 至早上 7:30 期间，没有进行井内气体检测。干到

早上 6:00 左右，杨金贵用电锤把北面的口（来水口）打开了几个



— 13 —

小孔，污水喷出来导致没法干活。杨金贵出井向曹永反映，曹永让

杨金贵拿个编织袋装了土带下井压水，杨金贵带着装土编织袋重新

下井把出水孔堵上，继续干活。早上 7：00 左右井下杨金贵凿穿来

水口堵头后，大量污水和气体突然涌出，井内气体开始急剧异常，

杨金贵出现呼吸困难、头晕等症状并呼叫曹永，曹永和张海超紧急

拽拉救援绳，拉拽未能成功。曹永穿戴不符合要求的过滤式防毒面

具下井施救，曹永下井后也出现呼吸困难、昏迷症状。张海超发现

上述情况后，穿戴不符合要求的过滤式防毒面具下井施救，张海超

下井约有 2 米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出现呼吸困难症状，感觉井下情况

严重同时判断自身不具备营救他人条件，遂自行爬出井口。

杨铁墩 7:34 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张海超 7:41 打电话通知张腾

飞，张腾飞于 8:00 左右到达现场，打电话报告中原分公司总经理

曹传国，中原分公司与市政一分部组织救援与善后处理工作。航空

港区古城 2 路消防站出动两辆车共 12 名消防队员赶往现场处置，

7:40 左右 119 及 120 先后到达现场。7:46 把杨金贵救出井，7:48

把曹永救出井，8:15 左右，曹永、杨金贵、张海超被送至郑州市

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救治。

5 月 27 日晚 22:00 曹永从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转

院，前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继续抢救，下车时突发心

脏骤停，直接接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急诊科抢救室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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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，因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于 5 月 28 日凌晨 2 点死亡。

杨金贵经抢救病情稳定，6 月 1 日出院。张海超目前在家疗养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航空港区管委会立即行动，指挥党政办公室应急

办、经济发展局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、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、

城市管理局、银河办事处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积极组织应

急救援工作。

七、事故发生的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有毒气体超标。检测机构 6 月 1 日对事故井（W-17 号污水

井）进行检测，其硫化氢浓度高达 111.3mg/m3，依据《工作场所

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》(GBZ2.1-2019)，这一数值超过对人的危

害最高容许浓度（MAC 为 10mg/m3）的 10 倍多，因此有毒气体硫化

氢浓度超标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2.市政一分部现场管理人员盲目指挥、盲目施救，下井作业人

员、施救人员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对下属机构安全生产工作管

理不到位，未有效督促下属机构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有限空间

作业管理不严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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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项目劳务队伍专职安全人员辞职后未及时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；作业

人员有限空间作业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；安全生产许可证有

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。

3.郑州航空港区汇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未有效督促施工

单位制定专项施工方案，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危险源分析。

4.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未有效督

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

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安全保障措施。

八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郑州航空港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

“5·27”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九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相关人员处理建议

1.曹永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基础设施

市政工程项目一分部工区主任。组织施工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，未对污水井可能存在的有毒气体进行危险源分析，未制定专

项施工方案，未及时排查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

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，在杨金贵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

情况下盲目指挥杨金贵下井作业。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鉴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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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已在事故中死亡,建议免于追究责任。

2.张海超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基础设

施市政工程项目一分部安全监督管理部经理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，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行为，对有限空间作业人员、

救援人员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管控不力。对事故发生负有重

要责任。依据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》第三

条、第二十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

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5〕22 号）

第一条、第六条之规定，已移交公安局航空港区分局依法处理。

3.曹传国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交通公司中原分公司

总经理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

产管理制度，摸排、督促、检查下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对

作业人员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失察，未有效督促下属单位及

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安全管理不到位。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

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

定，建议由航空港区经济发展局(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对其处2019

年年收入 30%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曹传国未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，对该起生产安全事故构成迟报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，建议由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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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港区经济发展局(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对其处 2019 年年收入

60%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对曹传国以上两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，建议由航空港区经济发

展局(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对其处 2019 年年收入 90%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

4.张腾飞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基础设

施市政工程项目一分部项目负责人。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，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对“早晚至少各检查一次施工

现场”的要求执行不到位，没有对施工现场安全风险情况做到了如

指掌，对作业人员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失察，未及时消除生

产安全隐患。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令）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
建议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执业资格、岗位

证书 3 个月。

（二）对相关单位处理建议

1.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。未依法履行施工单位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未有效监督下属机构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下属机

构未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，下井人员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

设备，对下属机构生产安全管理不到位；对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

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问题失察。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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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定，

建议由航空港区经济发展局(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对其处以 20 万

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限公司。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

制，项目劳务队伍专职安全人员辞职后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日常

安全管理不到位；作业人员未佩戴正确的安全防护设备；安全生产

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。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。

3.建议郑州航空港区汇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郑州航空

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4.建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向郑

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十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

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，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

风险辨识评估，严格遵守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的作业规程。

制定有限空间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措施，配备有限空间作业必备的

安全防护装备、有毒有害气体检测设备、通风设备和救援设施，开

展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。加强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增

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，熟悉作业和救援程序。加强对作业现场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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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商丘市惠民建设劳务有限公司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，严格人员管理。

（三）郑州航空港区汇发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

深入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安全检查，督促施工企业严格执行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防止类似事故发生。

（四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

严格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加

大对建筑企业有限空间施工的管理力度，加强对施工现场各个责任

主体的日常监管，全面排查企业资质和负责人相关证件，全面排查

各类安全隐患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


